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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关于进一步加强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 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生态科技新城、蜀

冈—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智慧工地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1月14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扬府办发〔2021〕2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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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智慧工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
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
为贯彻落实《省政府关于深化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苏

政发〔2017〕151 号）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智慧工地建

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苏建质安〔2020〕7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围绕建

设“扬州智造”品牌，推行精益建造、数字建造、绿色建造、装配

式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，助推建筑产业优化升级，提升本质安全

水平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智慧工地建设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2021 年 5 月底前，建成市直、邗江、江都三个省级智

慧工地示范片区，建立市级建筑工程智慧工地安全监管平台，集

成我市现有所有安全监管信息化系统，与“省安管系统”智慧安监

平台实现数据对接。其他县（市、区）也可参照上述模式积极创

建示范片区。 

（二）2021 年底，全市范围所有政府投资规模以上新建工程

（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工程和造价5000万元及以

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）实现智慧工地全覆盖，逐步实现基于智

慧工地安全相关的大数据分析。鼓励有条件的施工企业承建的房

屋和市政工程创建智慧工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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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2 年起，在智慧工地优先发展安全应用的基础上，

逐步推进 BIM 技术、绿色施工等技术应用全覆盖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市级智慧工地监管平台（政府管理端）建设：1.系统集

成平台。系统集成平台能与“省安管系统”中智慧安监平台实现对

接，在施工过程中能够提供高质量和精准的安全监管辅助内容；

能实现项目建设全过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和监管信息化，实现企业

在线检查开单与整改回复，实现危大工程和大型机械设备信息化

操作、智能化动态监管。2.系统数据对接。与现有的建筑工人（从

业人员）实名制考勤系统、市扬尘管控与视频监控系统对接，涵

盖项目部智慧工地数据集成平台所有功能和数据。3.项目动态管

理展示。包含全市在建工程项目数量、位置分布（结合电子地图）、

形象进度等信息，项目基础数据分析，示范片区内所有智慧工地

项目的数据采集、跟踪、分析，实现从“省安管系统”调取各平台

数据展示。4.安全监督业务分析展示。包括片区内的监督机构监

督计划数、当年（当月）检查数（对抽查记录单、隐患整改单、

局部停工单进行分类统计）、按期整改数、超期整改数、超期未整

改数，包含项目人员动态管理、项目隐患排查分析、危大工程管

理情况统计、分析、汇总。 

（二）项目部智慧工地数据集成平台（项目管理端）建设：

1．项目隐患排查。包括施工现场自查自纠、隐患随手拍、移动

巡检系统。2．人员动态管理。包括人员安全动态管理信息、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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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现场人员立体定位、现场在岗人员信息显示、基于网络或VR

技术的安全教育系统。3．扬尘视频监控与自动降尘。包括扬尘

噪声监测设备、现场降尘自动喷淋、远程视频监控系统。4．高

处防护预警。包括工具化定型化防护措施、防护栏板损坏遗失报

警、报警信息传输与显示系统。5．危大工程监测预警。包括起

重设备操作人员身份识别、起重设备防碰撞、塔吊过载报警、起

重设备及施工升降机运行状态监控及显示、卸料钢平台超载预

警、深基坑监测预警、高支模监测预警系统。6．“扬安码”管理。

及时收集务工人员身份年龄、健康状况、近期安全教育记录、不

良信息等内容并运用成果，可供施工企业查询。 

（三）企业智慧工地数据集成平台（企业管理端）建设：1．基

本原则。有条件的施工企业可以自建企业级智慧工地平台，以便

于企业对国内外所有项目进行集中统一管理，实现数据互通、业

务处理互动、资源共享。2．数据协同。实现企业与政府、项目

相关业务系统的数据交互，实现业务申请提交、协同处理和数据

融合。3．动态分析。实现人员动态、隐患排查、危大工程等的

分类统计与分析。4．GIS+BIM应用。通过GIS、BIM等施工模

型等智能化应用，逐步将智慧工地技术应用重点向提高施工组织

策划、优化现场资源配置等方面延伸拓展。 

三、参建各方责任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应按合同约定，保障安全文明措施费用并督

促施工单位制定智慧工地建设费用计划并加强监管，确保智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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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建设有序推进。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其他相关开工批

准手续时，提供智慧工地综合监管平台接入协议情况；在编制工

程概预算、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时，除足额计取安全文明措施

费基本费外，还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智慧工地创建目标计取“标

化增加费”和“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”。 

（二）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智慧工地建设负总责，完善智慧工

地建设费用计划，按照智慧化工地实施方案实施；自主选定软件、

硬件应满足苏建质安〔2020〕78号文附件1的实施指南或《江苏

省建设工程智慧安监技术标准》要求，根据监管平台的要求进行

对接、联网，督促设备运维单位实现数据实时传输和设备正常运

行。 

（三）监理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推进智慧工地建设，并有效

应用于施工现场实际管理。 

（四）技术服务商要规范签订设备采购、运维合同，强化各

类设备运行维护保障工作，做好智慧工地各系统的日常应用服务

工作，确保符合数据动态考核要求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部门联动。市住建、财政、自然规划等部门联合

加强智慧工地建设信息的互通与共享，按相关文件要求贯彻落实

智慧工地建设的各项鼓励政策，并按照职责分工进行日常监督管

理。 

市住建局负责市级智慧工地监管平台的建设和维护，研究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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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相关建筑市场信用、招投标激励政策。市级智慧工地监管平台

的年度维护所需资金列入部门预算。 

市财政局负责智慧工地监管平台建设和维护的经费保障，并

对智慧工地监管平台的建设和维护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 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在规划设计条件文本中纳入鼓励推广

智慧工地建设的政策要求，并作为土地招拍挂文件内容予以公告。

其中，规划设计条件载明的有关内容，参照装配式建筑、成品住

房等方面的规定要求，在编制阶段事先征求住建部门意见，根据

住建部门的函复内容载入规划设计条件，具体政策仍由住建部门

负责解释和监督实施。 

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、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

和土地招拍挂出让文件中有明确要求的建设项目，应在招标文件

中明确智慧工地建设要求。 

（二）强化行业监管。各级住建部门在批准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或其他相关开工批准手续时，应当查看智慧工地综合监管平

台接入协议完成情况。各级监督机构应将智慧工地建设情况纳入

日常质量安全监督内容，发现参建各方不按照规定履行智慧工地

建设职责的，或数据不符合考核要求的，应当对相关责任人进行

约谈并责令其改正；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予以通报批评，

记录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不良行为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智慧

工地建设不达标的项目，一律不得参评市级安全文明工地。 

（三）强化动态管控。各级住建部门要加强智慧工地建设考



 

 

— 7 — 

评，鼓励企业参与智慧工地建设；要将智慧工地建设情况作为建

设项目评优评先的先决条件；对完成智慧工地建设的工程建设项

目，除进行信用加分外，视情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。各级住建造

价管理机构应根据工作实际，实时调整安全文明措施费定额，发

布智慧工地建设临时增加费。 

市住建局在做好本级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

级和项目推进工作的指导及督导，适时参照省厅验收标准组织中

期验收，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交通、水利、电力等其他专业工

程可参照本意见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 

 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月18日印发  


